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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来肖

近年来，杭州市富阳区按照《法治政府

建设实施纲要（2015年-2020年）》的要

求，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2019年，富阳区灵桥镇人民调解委员

会被司法部通报表扬为“坚持发展‘枫桥经

验’实现矛盾不上交试点工作表现突出集

体”；全区5个街道被评为“杭州市法治乡

镇（街道）创建先进单位”；2个村成功创建

“省级民主法治村”……

这些荣誉的背后，是富阳区务实推进

规范化、制度化，多措合力提升依法行政

水平。

压实主体责任

富阳区持续落实区政府常务会议学法

制度，组织专题学习《政府投资条例》《重大

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等内容，推行“部

门主要负责人上区政府常务会议讲法”机

制，推动乡镇（街道）、部门班子会议学法；

主导起草《富阳区行政争议多元调解机制

工作办法》，通过建立信访、行政复议、行政

诉讼一体化调解联动机制，依照“谁主管、

谁负责”原则，以信访超市、行政争议调解

中心为平台，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在化解行

政争议中的重要作用。

同时，富阳区加强执法人员资格管理，

积极开展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截至11月

底，已完成1000余名持证人员到期换证、

跨区换补证等工作，组织300余人参加执

法证考试，人数创历史新高；开展行政执法

案卷自查66432件、集中评查193份。

提升办事效率

富阳区紧紧围绕提升“最多跑一次”实

现率和企业群众满意率，坚持问题导向、效

果导向和群众需求导向，持续深化“最多跑

一次”改革。

今年，富阳区在全省率先启动公民个

人“人生一件事”改革，并通过持续推进“企

业一件事”改革、谋划启动政府投资项目审

批改革、加快落实机关内部“最多跑一次”

改革等，进一步提升窗口办事效率、提高服

务质量、优化政务服务环境。

综合行政执法

富阳区积极探索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推进综合执法，形成权责清晰、高效统一的

执法职责体系。

今年10月，富阳区组建了市场监管、生态

环境保护、文化市场、交通运输、农业五大领域

的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职能、执法事项和执

法力量实现整合，进入实体运行的新阶段。

富阳区还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严格落实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

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完

善行政执法工作机制和执法程序，规范执

法自由裁量权，创新执法方式和落实执法

责任制度等。

2019年度富阳区行政执法证考试现场

杭州富阳：全面务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看点一：
为什么专门为长江立法？

草案第一条明确提出，为了加强长江

流域生态系统修复和环境治理，促进资源

高效合理利用，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推

进绿色发展，制定本法。

为什么要为一条江专门立法？全国人

大环资委主任委员高虎城在作立法说明时

说，长江是我国重要的战略水源地、生态宝

库和重要的黄金水道，在维护国家生态安

全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今天的长江“病

了”。制定长江保护法是维护长江流域乃

至国家生态安全的需要。

当前长江部分水系严重断流、河湖生态

功能退化、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

鱼”等级；水污染形势严峻，30%的环境风险

企业位于饮用水水源地周边5公里范围内，

跨区域违法倾倒危险废物呈多发态势。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政策法规局局

长滕建仁介绍，水法、防洪法、水污染防治

法、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渔业法等

法律为长江流域保护提供了基本法律支撑，

但流域保护立法的不足和缺陷也非常明显，

法律体系无论在完整性还是有效性上都存

在缺陷，不适应“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要

求。因此，有必要针对长江保护中面临的特

殊性问题，研究制定长江保护法，为长江流

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他同时指出，近年来，中央及有关部门

出台了一系列有关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长江

保护的政策措施，制定了长江环境污染防

控治理、水生生物保护、建设项目负面清

单、生态补偿等方面的指导意见，实施中已

取得初步成效。这些政策措施中的成熟经

验有必要上升为法律制度，形成长效机制。

看点二：
为保护生态系统
十年内“禁捕”、区域禁限航

据悉，目前，长江刀鱼禁捕后，仍有违

法捕捞现象，一条三两重的刀鱼居然卖到

1680元。

草案提出一系列保护生态系统的规

定：十年内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等重点水

域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在水生生物重要

栖息地科学划定禁止航行区域和限制航行

区域；加强对长江流域珍稀濒危水生野生

动植物的保护力度……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

究所研究员何友均表示，“禁捕”规定主要

是为破解长江“无鱼”和珍稀濒危物种受到

严重威胁的困局。

他认为，长江流域是一个山水林田湖

草生命共同体，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共融、人

与自然共生，各类生态要素相互联系相互

影响，保护长江就需要从生态系统出发综

合考虑，系统治理、协同施策，这也是长江

保护法草案有突破的部分。

“关于生物完整性指数的内容是草案

一大亮点。”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

究员彭峰说，生物完整性指数不是一个水

质量的评价标准，而是用来综合评估长江

流域总体健康状况的。她认为，这部法的

创新之处，就是将既有法律中欠缺的生态

系统保护的内容补上了，“与此前相比立法

理念不一样了”。

看点三：
建立长江流域
河道采砂许可制度

近日，长江流域首例非法采砂盗取金

砂案宣判，犯罪团伙4年多非法盗采涉案

金额达1.2亿余元。事实上，长江流域的

非法采砂问题屡禁不绝。

草案提出，建立长江流域河道采砂许

可制度。依法划定禁止采砂区和禁止采砂

期。控制采砂船舶总量。

何友均介绍，在暴利驱使下，非法采砂

已成为威胁长江流域安全的重要隐患。不

法分子疯狂进行非法采砂，形成了“盗采、

运输、销售”犯罪产业链条。被称为“吸砂

王”的大船，一晚上能采上万吨，利润可达

数万元乃至数十万元。

据了解，目前长江干流河道采砂整体

可控，但支流的非法采砂现象仍较为严重。

草案对非法采砂的法律责任进行了严

格规定，如有违法所得的，没收其违法所得

及用于违法所得的船舶或机械、设备、工

具、材料等，并处以违法所得五倍以上十倍

以下罚款，还要求采砂造成严重生态破坏

的，要进行生态修复，承担全部修复费用。

何友均表示，今后在公安与水务、长航

等多部门联合巡查、联合执法、联手打击

下，形成省际和部门强大打击合力，一定能

管住疯狂的采砂船，还长江一片安宁。

看点四：
禁止重污染企业和项目
向中上游转移

近年来，沿长江不断新建、扩建化工园

区和化工项目，“化工围江”问题突出。一

方面造成长江干支流水污染，一方面形成

安全隐患。

草案提出，禁止在长江干支流岸线一

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

目。禁止重污染企业和项目向长江中上游

转移。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水环境规划部

主任王东表示，此前“水十条”、长江保护修

复攻坚战行动计划等已经有一些关于沿江

化工企业的举措。此次草案将目前正在做

的一些工作、已经颁布的一些制度上升为

法律，将进一步提高约束力。

专家认为，草案规定也有防风险的考

虑。长江干流、支流上，排污口和取水口交

错分布，有时上游城市排污口和下游城市

的取水口距离较近，一旦企业发生突发环

境事故，会对下游造成安全隐患。

王东表示，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较发

达，可以发展更高附加值、更高环保要求的

产业。草案提出禁止重污染项目向中上游

转移，也是考虑到当前的产业转移有此趋

势。化工产业一些污染物很难降解，一旦

转移到上游，污染排放的影响范围会更

大。长江中上游作为产业的承接地，也要

避免承接可能对本地生态环境带来风险的

产业。

靠什么守护“母亲河”？
长江保护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新华社 高敬 胡璐

一部全面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的法律——长江保护法草案，23日首

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为

什么要制定一部专门保护长江的法

律？如何真正保护“母亲河”？记者针

对法律草案重要看点采访了有关专家。


